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征求意见稿） 

   

为正确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依法行使司法审查权，明确和统一审理标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际，制定本

规定。 

  

第一条 [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类型] 

本规定所称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是指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因不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标驳回复审、商标不予注册复审、商标撤销复审、商标无效宣

告及无效宣告复审等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 

  

第二条 [审查范围] 

人民法院对商标授权确权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的范围，一般应根据当事人的诉

讼请求及理由确定。当事人在评审阶段主张过的事由，虽然诉讼中未提出请求，但如果商标

评审委员会具体行政行为对其认定存在明显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听取各方当事人的陈述

意见后，对错误行为做出裁判。 

  

第三条 [大规模抢注行为] 

商标注册人明显缺乏真实使用意图，大量申请注册与他人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有一定知

名度的地名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或者缺乏正当理由申请大量商标，商标评审委员会适用商

标法第四条、第四十四条规定不予注册或者宣告无效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第四条 [关于第十条一款第（一）项] 

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等相同或者近似”，

是指商标标志整体上与国家名称等相同或者近似。 

对于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等，但整体上并不相同或者不相近似的标志，如果该

标志作为商标注册可能导致国家名称的滥用，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

（八）项规定的情形。 

  

第五条 [其他不良影响] 

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其他不良影响”是指商标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可

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 

商标评审委员会在驳回复审程序中，认为他人未经许可将公众人物姓名等申请注册为商标，

可能造成其他不良影响而不予核准注册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未经继承人许可将已死亡自然人姓名申请注册为商标，导致社会公众将标识有该商标的商



品与该自然人产生联系等，可以认定为“其他不良影响”。 

  

第六条 [立体商标显著性] 

以商品自身形状或自身形状的一部分作为三维标志申请注册商标的，是否具有显著性，应

以相关公众的一般认识综合判断。  

如果申请人举证证明经过长期或者广泛使用，相关公众已经能够将该标志认知为一种来源

标记的，可以认定该标志具有显著性。 

申请人所独创或者最早使用的三维标志可以作为其具有显著性的考虑因素。 

  

（第二种意见： 

以商品自身形状或自身形状的一部分作为三维标志申请注册商标的，因相关公众一般情况

下不易将其识别为指示商品来源的标志，故一般情况下该类标志不具有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该形状系申请人所独创或者最早使用并不能当然认定其具有作为商标的显著特征。 

 不具有显著特征的标志经过使用已具有很高知名度，被相关公众广为知晓，从而具有商标

识别功能，可认定其具有显著特征。） 

  

第七条 [未注册驰名商标]  

当事人依据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主张在后商标构成对其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的复制、摹仿

或者翻译而不应予以注册或者应予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综

合考虑如下因素，以认定是否容易导致混淆： 

1、两商标的近似程度； 

2、两商标分别使用商品的类似或者关联程度； 

3、在先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程度； 

4、相关公众的注意程度。 

在后申请人的主观意图以及实际混淆的证据可以作为判断混淆可能性的参考因素。 

  

第八条 [已注册驰名商标] 

 当事人依据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主张在后商标构成对其已注册的驰名商标的复制、摹仿

或者翻译而不应予以注册或者应予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综

合考虑如下因素，以认定是否容易误导公众以及是否可能损害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 

1、在先商标的知名程度； 

2、在先商标的显著程度； 

3、在后商标与在先商标是否足够近似； 

4、两商标分别使用的商品情况； 

5、在后商标的相关公众对在先商标的认知程度； 

6、与在先商标近似的标志被其他市场主体使用的情况。 



  

第九条 [第十三条与第三十条的转换适用] 

当事人主张在后商标构成对其已注册的驰名商标的复制、摹仿或者翻译而不应予以注册或

者应予无效，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在后商标与在先商标构成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的相同或者

近似商标，从而适用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作出裁决的，如果在后商标注册未超过五年，人民

法院听取当事人意见之后，可以按照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进行审理。 

 在后商标与在先商标注册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如果当事人认为商标法第三十条不足以

保护其利益而主张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按照商标法第十

三条或者第三十条进行审理。 

  

（第二种意见：前述两款合并为：在后商标与在先商标注册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而当事

人依据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提出主张的，如果在后商标注册未满 5 年，人民法院可以按照

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进行审理；如果在后商标注册已满 5 年，则适用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

进行审理。） 

  

第十条 [第十三条适用要件顺序] 

 人民法院适用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或者第三款，应首先确定请求保护的商标是否达到驰

名状态；在能够认定的情况下，再对诉争商标是否构成对驰名商标的复制、模仿或者翻译，

以及是否容易导致混淆或者误导公众、致使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情形进行

认定。 

  

（第二种意见 删除此条） 

 

第十一条 [代理人代表人有特定关系的人抢注] 

 商标注册申请人与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之间存在特定身份关系

或者其他特定联系，可以推定其商标注册行为系与该代表人或者代表人串通、合谋的，人民

法院适用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审理。 

  

（第二种意见：商标注册申请人与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之间存在

特定身份关系或者其他特定联系，可以推定其明知被代表人或者被代表人商标存在的，人民

法院适用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审理。） 

  

第十二条 [第十五条第二款“其他关系”] 

以下情形可以认定为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二款中规定的“其他关系”： 

1、商标申请人与在先使用人同处同一地域、同一行业，且在先使用人的商标具有较强的显著

性； 



2、双方曾经就达成代理、代表关系进行过磋商，但未形成代理、代表关系； 

3、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在先使用人多个商标。 

  

第十三条 [地理标志 ] 

 地理标志权利人依据商标法第十六条主张他人商标不应予以注册或者应予无效的，如果诉

争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与地理标志产品并非相同商品，该权利人应证明该地理标志使用在该

产品上仍然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该产品来源于该地区且因而具有特定的质量、信誉或者

其他特征。 

 如果该地理标志经注册为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相关权利人可选择依据该条或者另行依

据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十条等主张权利。 

  

（第二款第二种意见：当事人依据其在先注册的普通商标主张他人申请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或者集体商标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或者第三十条的规定不应予以核准注册或者宣

告无效的，不予支持。当事人依据其在先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主张他人申

请注册的普通商标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或者第三十条的规定不应予以核准注册或者宣

告无效的，不予支持。） 

  

第十四条 [在先著作权] 

 当事人主张其对诉争商标的标志享有在先的著作权，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损害其在先权利

的，应当提供其为著作权人或者其他有权主张著作权的利害关系人的证据。 

 商标公告、商标注册证等可以作为确定著作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初步证据，诉争商标申

请人如有异议，应当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 

 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审查当事人主张的在先权利是否构成作品、诉争

商标的申请注册是否构成对其著作权的侵害。 

  

（第二种意见： 

 当事人主张诉争商标侵害其在先著作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等相关规定，对是否构成作品、是否为著作权人或者其他有权主张著作权的利害关系人以及

是否构成对著作权的侵害进行审查。 

 仅依据单独的商标注册证、商标公告或者当事人在商标评审程序中或者之后取得的著作权

登记证书不能用来证明商标标志著作权的权属，但可以结合其他相关证据，作为证明作品著

作权归属的初步证明。） 

  

第十五条 [在先姓名权] 

 当事人主张诉争商标侵害其姓名权的，如果相关公众认为该姓名指代了该自然人，容易认

为标记有该姓名的商品系经过该自然人许可或者与该自然人存在其他特定联系的，人民法院



可以认定该商标损害了该自然人的姓名权。 

  

第十六条 [在先字号权] 

 当事人主张的字号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人未经许可在与该当事人在先主要生产经营商品

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上申请注册与该字号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来

源产生混淆的，当事人以此主张构成受商标法第三十二条保护的在先权益，人民法院应予以

支持。 

  

第十七条 [作品中的角色形象和角色名称] 

 当事人主张诉争商标侵害其角色形象著作权、违反商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

对该角色形象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进行审查。 

 作品名称、作品中的角色名称等不构成作品，但具有较高知名度，将其作为商标使用在相

关类别商品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其经过原作品权利人的许可或者与原作品权利人存在

其他特定联系的，当事人以此主张构成受商标法第三十二条保护的在先权益，人民法院予以

支持。 

 有一定影响关类别商品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其来源第十八条 [不正当手段抢注的恶

意认定] 

 当事人主张商标申请人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其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人民法

院结合该申请人是否明知或者应知该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以及是否有占用该他人

商标商誉的恶意两方面认定是否构成不正当手段。 

 通常情况下，在先使用商标已经有一定影响，而商标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该商标，即可推

定其具有恶意。在先使用商标显著性较强，或者商标申请人与在先商标使用人处于同一地域

等因素均有助于认定恶意。 

  

第十九条 [复制、模仿、翻译驰名商标的恶意认定] 

 诉争商标申请注册日之前，引证商标经过使用已经构成驰名商标的，且诉争商标申请人明

知或应知上述事实的，人民法院即可推定诉争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诉争商标具有恶意。 

  

第二十条 [共存协议] 

 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与在先引证商标冲突为由决定驳回商标注册申请、不予核准注册或者裁

定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如果在诉讼阶段，引证商标权利人与诉争商标权利人达成协议，同

意在后商标注册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第二十一条 [违反法定程序] 

 当事人主张商标评审委员会下列情形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

款第（二）项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遗漏当事人重要的评审理由，可能影响实体结论的； 

2．评审程序中未依法告知合议组成员，经审查确有应当回避事由而未回避的； 

3．未通知适格当事人参加评审，该方当事人明确提出异议的； 

4．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当事人实体权益的。 

  

第二十二条 [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 

 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未提交而在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除经人民法院准许的以外，一般不

予采信。但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除外： 

1．诉讼中提交的证据用于补充证明商标评审委员会已经审理的相关事由； 

2．补充提交的证据足以影响案件实体结果，且证据提交方没有其他救济途径的。 

前款所述的证据应当在第一审程序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但在第二审程序及审判监督程

序中，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除外。 

  

第二十三条 [情势变更] 

 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驳回商标注册申请、不予核准注册或予以无效的裁决后，人民法院审

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过程中，诉争商标不予注册或者宣告无效的事由不复存在的，人

民法院可以情势变更为由判令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相关裁决，并判令其根据变更后的事实重

新作出裁决。 

  

第二十四条 [一事不再理] 

 商标评审委员会对商标评审申请已经作出裁定或者决定的，任何人不得以相同的事实和理

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 

 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商标驳回复审程序中，以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不构成使用在同一种或者

类似商品上的相同或者近似商标为由准予申请商标初步审定公告，以下情形不视为“以相同

的事实和理由提出评审申请”： 

1、引证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据该引证商标提出异议，商标局予以支持，被异议商标

注册人申请复审的； 

2、引证商标所有人在申请商标获准注册后依据该引证商标申请宣告其无效的。 

  

第二十五条 [商标注册人死亡或终止] 

 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不予注册复审行政案件时，如果对方当事人举证证明被异议商标申请

人被吊销营业执照三年以上的，且被异议商标没有被许可使用，人民法院可以据此推定其无

实际使用意图而判定被异议商标不应予以核准注册。 

  

（另外一种意见：删除此条） 



 

第二十六条 [驳回复审案件中直接变更法律依据] 

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驳回复审行政案件时，如果认为商标评审委员会已对诉争的事实和理

由进行实体审理且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被诉裁决结论正确，仅是适用法律不当的，

人民法院可在直接变更法律依据的基础上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二十七条 [实质性审查] 

人民法院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对商标评审委员会所做裁决中已涉及且当事人表示

不服的实体问题均应进行审理,根据已有证据能够作出判断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给出明确意

见。 

  

第二十八条 [实质性解决纠纷]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诉争商标无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且无效申请

人所提理由均已经过审理，诉争商标应当予以维持的，可直接判决撤销被诉裁决，不再判决

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出裁决。 

  

第二十九条 [循环诉讼] 

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对于相关事实和法律适用已作出明确认定，当事人对于商标评审委员会

依据该生效裁判重新作出的裁决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裁定不予受理；

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